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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 
(2016年 5月 1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令第 190号  自 2016年

7月 1 日起施行)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商品条码管理，促进电子商务、商品流通

信息化发展，根据有关法律和《陕西省标准化条例》，结合本省

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所称商品条码是由商品代码及其用于自动

识别的标识组成。商品代码是指根据国际通用编码规则编制的，

用于识别商品特定信息的一组数字代码。用于自动识别的标识通

常包括一维条码、二维码或电子标签等。 

第三条  本省行政区域内商品条码的注册、编码、印制、应

用及其管理，适用本办法。 

第四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

政区域内商品条码工作的监督管理。 

第五条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商品条码的

宣传推广工作，引导鼓励商品生产者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使用

商品条码。 

第六条  生产下列预包装产品应当使用商品条码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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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食品和食品添加剂、烟草制品、酒、饮料、茶叶； 

（二）药品、医疗器械、化妆品、玩具、服装； 

（三）农药、兽药、化肥、饲料和饲料添加剂、种子； 

（四）其他涉及人体健康和人身、财产安全的产品。 

鼓励其他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和相关合法经营资质证明的生

产者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申请使用商品条码。 

第七条  商品生产者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使用商品条码，

应当按照规定先到所在地编码分支机构注册厂商识别代码，取得

《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。 

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生产者、销售者和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

国家标准规定编制、设计、印刷商品条码。 

厂商识别代码的续展、变更、注销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 注册厂商识别代码的商品生产者、销售者和服务提

供者在产品上市前，应当向所属编码分支机构通报产品编码信

息。 

第九条  从事商品条码印刷的企业，应当符合相关国家标准

的要求。 

第十条  印刷企业接受商品条码印刷业务时，应当查验委托

人的《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或者境外同等效力的证明文

件并留存，留存期限不少于两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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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 任何单位和个人，不得伪造、冒用、转让厂商识

别代码和商品条码。 

第十二条  有下列情形的，应当到中国物品编码中心进行备

案： 

（一）生产企业的产品使用境外注册的商品条码的； 

（二）集团公司授权子公司使用集团公司商品条码的。 

集团公司的子公司、分公司自行开发、设计、生产的产品应

当使用子公司、分公司申请注册的商品条码。 

第十三条  委托他人加工产品的，应当使用委托方注册的商

品条码，并标注委托方名称。 

第十四条  销售者不得使用用于店内管理的条码替换或者

覆盖原商品条码。 

销售者不得以商品条码的名义向供货方收取进店费、上架

费、信息处理费等费用。 

第十五条  销售者进货时，可以查验与商品条码对应的《中

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和商品条码的质量证明文件。 

第十六条  商品二维码及商品电子标签的使用应当符合有

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。 

鼓励商业流通领域积极开发、推广、应用电子标签等自动识

别技术。 

第十七条  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一款和第八条规定的，由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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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。逾期不改的，处以 500 元

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。 

第十八条 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

部门责令改正，并处 5000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罚款： 

（一）印刷企业接受商品条码印刷业务时，没有查验委托人

的《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或者境外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

的； 

（二）印刷企业未留存《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或者

境外同等效力的证明文件的； 

（三）留存《中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证书》或者境外同等效

力的证明文件期限少于两年的； 

（四）伪造、冒用、转让厂商识别代码和商品条码的。 

第十九条 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，替换或者覆盖原商品

条码的，由县级以上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，逾期不改的，

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。收取进店费、上架费、信息处

理费等费用的，责令退回。 

第二十条 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法律法规有处罚规

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二十一条  对个人处以 1000 元以上，单位处以 2 万元以

上罚款的，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。 

第二十二条  从事商品条码管理工作的国家工作人员滥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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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权、徇私舞弊的，由其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

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。 

第二十三条  本办法自 2016 年 7月 1 日起施行。日起施行。 


